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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, 农村小型水利产业

化势在必行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 , 并对其必要性和实现途径进行了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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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的提出及其特征

近些年来 , 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 , 有些地方已

形成种植、养殖等方面的专业户、专业村或生产基

地 , 农业机械的经营管理也逐步走上专业化、市场

化 , 明显具有产业化的特征 , 并且已经初具规模。

然而 , 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经

营管理模式却严重滞后 , 尽管不少地方对其产权制

度改革进行了探讨和试点 , 但并未取得普遍效果 ,

这已经限制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。

笔者认为 , 农村小型水利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化 ,

这是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, 是农

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的保证。

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的过程就是其经营主体成

为市场主体的过程 , 是其走向自我发展的过程。农

村小型水利产业化具有以下特征 : ( 1)经营管理市

场化。这是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的核心 , 也是社会

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。 (2)经营主体专职

化。这是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的根本保证。 ( 3)建

设投资多元化。这是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的客观需

要 , 也是其积极成果。 (4)农村供水商品化。这是

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的前提。 ( 5 )工程产权明晰

化。这是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的必要条件。

2　现行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中存

在的问题

211　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没有独立的工程用地

水利工程一般要建在地面上 , 须占用一定的土

地面积。就大、中型水利工程来说 , 建前经过严格

的征地程序 , 或者建后经过确权划界 , 工程占用土

地的范围比较明确 , 而小型水利工程则不然。在传

统模式下 ,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属于集体所有 , 建在

集体所有的土地上 , 因此不涉及征地问题 ; 土地承

包以后 , 水窖等微小工程多由农民建在自家承包地

中 , 更无征地之说。这样 ,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作为

农村土地的附属物而存在 , 工程用地与其他用地之

间缺乏明确的界线。这就造成以下后果 : (1)农业

耕种挤向水利工程 , 或在水利工程附近挖坑取土 , 长

此以往 , 工程边坡逐渐失稳而坍塌 ; (2)由于小型水

利工程无法从其他用地中独立出来 , 因此其在土地调

整中经常遭到人为毁坏 , 另一方面 , 小型水利工程的

存在也限制了土地的调整和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 ;

(3)土地承包经营者只顾眼前利益而缺乏长远打算 ,

不愿把资金投向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护。

212　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难以独立地实现效益

小型水利工程是农村重要的基础设施 , 具有防

洪、灌溉、补源、人畜吃水等多种效益 , 能够促进

农村各业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, 但在传统

模式下 , 其效益无法由自身独立地实现 , 而只能通

过种植业、林果业等有关各业的增产增收间接地表

现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 ,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只有间

接效益而无直接效益 , 在经济分析上效益显著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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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带来财务上的收入 , 因此 , 修建水利工程不仅不

能直接实现价值增值 , 而且只会形成负担。

213　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没有独立的责任主体

要建好、管好水利工程 , 就必须有与权利相结

合的独立的责任主体 , 如大、中型水利工程都有明

确的建设单位和经营管理单位 , 工程建成验收后 ,

建设单位要把所形成的资产移交给经营单位管理。

但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一直没有独立的责任主体 , 并

且责任和权利严重错位 , 其建设一般由县级水行政

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, 而对于集体所有的小型水利工

程来说 ,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既无所有权又无经营

管理权 ; 工程建成后 , 名义上由乡镇、村管理 , 但

实际上常常处于无人管的状态。另外 , 农民自建的

水窖等微小工程 , 一般只是作为果园的附属设施存

在 , 而并不是独立的经营资产。

214　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没有独立而稳定的资金投

入渠道

　　既然投资兴建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不能直接带来

收益 , 民间资金就不可能自发地投向这一领域。一

般说来 ,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 , 其资金来源于国

家补助和当地群众投资投劳 , 而这必然是不连续、

不稳定的。国家资金十分有限 , 不可能连续投向某

一具体区域 ; 而对当地群众来说 , 投资水利工程成

本高、周期长、直接效益不明显 , 不如投向良种、

化肥、农药等方面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, 在农民

尚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 , 当然不会主动把有限的资

金投向水利工程建设 , 因此 , 群众投资投劳只有在

国家补助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下才能实现 , 即使群众

自建的水窖等微小工程也是如此。另外 , 由于缺乏

长远考虑 ,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投资也受到气候因素

的深刻影响 , 在风调雨顺的年份 , 群众建设与管护

水利工程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, 不仅难有新建工程出

现 , 而且原有工程也往往损毁严重 , 于是必然降低

抵御灾害的能力。

215　农村小型水利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

当前 ,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是农村土地的附属

物 , 不是独立的经营资产 , 不能独立地实现直接效

益 , 没有独立的建设主体和经营主体 , 因此尚未形

成相对独立的产业 , 也不可能有比较稳定的资金投

入。在这种情况下 , 人们修建水利工程只是为了满

足自身或集体内部成员的需要 , 而不是通过经营水

利工程而获得直接收益。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

与管理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 , 没有竞争激励 , 随着

市场经济的发展只能越来越萎缩。

3　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的必要性

311　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是加强工程管理、充分

发挥效益的需要

　　重建轻管是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长期以来普遍存

在的突出问题 , 由于产权不明晰、责任主体与受益

主体严重错位 , 致使工程管理不善 , 效益难以发

挥 , 主要表现为老化失修、闲置荒废、人为毁坏等

形式。例如 ,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农村小型水利工

程中 , 现有小型水库 33 座、塘坝 227 座、深井

613眼、平原浅井 5 175眼、山区大口井 1 083眼、

水池 1 130个、水窖 7 530眼、提水站 500余座、

灌溉渠道 500多 km, 其中只有农户在自家承包土

地中自建自管的水窖和浅井管护较好 , 效益明显 ,

其余均存在程度不同的毁弃现象 , 有的已濒临报

废。要扭转这一局面 , 实现工程的有效管理和效益

的充分发挥 , 就必须落实产权 , 达到责、权、利的

统一 , 即实现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。

312　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是促进工程建设、实现

良性发展的需要

　　长期以来 ,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严重依赖于

政府投资 , 而对某一具体区域而言 , 政府投资缺乏

稳定性、连续性并且严重不足 , 因此水利工程建设

严重滞后 , 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, 这种情况

在山区更为明显。以济南市为例 , 南部山区面积

3 486 km
2

, 占全市总面积的 4214% , 其水资源利

用率尚不足 20% , 雨季大量降水白白流失 , 旱季

不少地方却无水可用。只有实现农村小型水利产业

化 , 以便在农村经营水利工程能够获得收益 , 才能

使更多的资金通过市场机制比较稳定地投向农村小

型水利工程建设 , 从而实现其良性发展。

313　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是形成合理水价、完善

水市场体系的需要

　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, 水不仅是一种自

然资源 , 而且是一种商品 , 然而 , 长期以来 , 水商

品的价格严重扭曲 , 既不体现价值 , 也不能反映供

求关系 , 这种情况在农业灌溉用水中表现最明显。

在这种情况下 , 人们习惯于用福利水 , 吃“大锅

水 ”, 于是水资源浪费惊人 , 即使面临水资源日趋

紧张的形势亦是如此。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使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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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得到落实 , 使通过供水获得收益的权利得到切

实保障 , 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机制中通过竞争形成

合理水价 , 从而完善水市场体系。

314　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

农业产业化使农业经营主体转变成为市场主

体 , 使农村由自然经济、半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

济 , 使农业生产经营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, 农业产

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。农村小型水利产业

化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方面 , 是农业产业化深入发

展的必然要求。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, 农村小型

水利经营者建设、管理和经营水利工程 , 不仅是为

了满足自身需要 , 或者根本就不是为满足自身需

要 , 而是通过满足社会需要而获得收益 , 这就是产

业化的经营管理方式 , 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就

是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的过程。

315　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是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

的需要

　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, 也是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

命脉 ,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村生活水平的

不断提高 , 对水质和供水保证率的要求也越来越

高。例如种植业中从旱地到大田水浇地到蔬菜大

棚 , 林果业中优质高产新品种不断涌现并迅速推

广 , 养殖业中从散养到规模化养殖 , 并且工副业规

模不断扩大 , 农村生活用水定额逐渐增加 , 这就要

求水利工程必须得到相应的发展。而小型水利工程

量大面广 , 经营管理比较灵活 , 可就近满足需求 ,

在农村水利工程中占有重要位置。通过实现产业

化 ,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速度加快 , 管理水平提

高 , 就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。

316　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需要

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业现代化的逐步实

现 , 不仅需要一部分农村人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进

入城镇 , 而且需要农业内部的分工进一步细化 , 只

有这样 , 农业的生产经营才能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

变 , 农业生产效率才能不断提高 , 经营效益才能更

加显著。在农村通过小型水利产业化 , 一部分农民

将从种植业、养殖业、林果业、加工业中分离出

来 , 成为专营水利工程的专业户甚至私营业主 , 这

将促进农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 , 使水利工程的建设

与经营管理真正成为产业 , 从而推动农村改革不断

深化 , 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。

4　对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思路的探讨

411　工程用地确权是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的关键环节

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只能根植于土地上 , 而不能

飘浮于半空中 , 工程用地是工程产权的重要组成部

分 , 离开工程用地谈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和产业

化 , 只能是一句空话。因此 , 必须明确工程用地的

权属和界线 , 这是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的基础和关

键环节 , 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 , 目前许多地方

在尝试改革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 , 但往往举

步维艰 , 或是效果不理想 , 忽视工程用地确权是其

症结所在。只有明确工程用地的权属和界线 , 才能

对工程进行有效管理 , 避免人为毁坏 ; 只有明确工

程用地的权属和界线 , 才能使工程用地和其他用地

区别开来 , 使农村小型水利从其他各业中独立出

来。完成工程用地确权 , 是实现农村小型水利产业

化的第一步。

412　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要以产业化

为方向

　　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结

果 , 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。产业化使经营农村小型

水利工程能够带来收益 , 投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能

够具有回报 , 因此会有人专门从事水利工程的建设

与经营管理 , 会有更多的资金自发投向这一领域。

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首先是农村用水的商品化 , 而

“水是商品 ”不仅是一种观念 , 更是一种体制 , 只

有供水者与用水者发生分离 , 水成为商品时 , 经营

水利工程才能获得收益 , 农村小型水利才能成为产

业。只有实现产业化 ,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与

管理才能走出低谷 ,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

断发展完善。

413　竞争机制是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的推动力量

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 , 发展社

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竞争。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

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 , 因此也

不能没有竞争 , 竞争机制是其重要的推动力量。只

有通过竞争才能有效地降低成本 , 只有通过竞争才

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益 , 也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促使

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向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

理 , 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,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

展。而要使竞争机制发挥作用 ,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
(下转第 52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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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危险性以及防灾减灾的长期性和紧迫性 , 使各行

各业把战胜洪涝灾害作为发展经济、确保安全的大

事来抓 , 使人民群众时刻不忘防灾减灾工作 , 积极

做好防灾减灾的各项准备。

412　切实加强领导 , 进一步建立健全防灾减灾责任制

要严格执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

责任制。汛期要逐级签订各级领导防汛保安责任

书 , 并作为年终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。各

部门也要根据自身行业特点 , 承担起社会减灾抗灾

责任 , 做到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。县防汛抗灾指挥

部、县水利部门和水利管理单位都要完善自己的岗

位责任 , 尽职、尽责、尽力把工作搞好 , 进行有序

地组织、协调 , 督促各项工作的开展 , 切实提高整

体抗灾水平。

413　建立健全防汛抗旱体系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

汛条例 》、《湖南省防汛工作手册 》均要求建设好由

政府主要领导挂帅、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防

汛抗灾体系。多年的实践也证明 , 建立强有力的防

汛组织机构是做好防汛抢险工作的保障。与此同

时 , 要组织一支过得硬的防汛抢险队伍 , 并对抢险

队伍配备一定数量的抢险器具装备 , 备足抢险物

资 , 使之能打硬仗、打恶仗、打胜仗。

414　大力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

搞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, 提高抗灾能力是防

灾减灾的有力保障。增加水利投入 , 改造、修

复、兴建水利工程 , 对自然界的水进行合理开

发、调控、管理和保护 , 采取有效措施变水害为

水利 , 充分发挥水的综合效益。水利不兴 , 县无

宁日 , 民无宁日 , 这是桂阳人民多年实践的总

结。因此 , 要继续执行“巩固、改造、积极发展 ”

的水利建设方针 , 坚持“保安全、保重点、保效

益 ”的原则 , 集中力量抓好病险水库治理 , 搞好

水毁工程修复、灌区配套挖潜和水土流失防治 ,

提高全县防洪抗灾能力。

415　切实加强河道管理 , 加大清障力度

桂阳县河流众多 , 在河道上违章采砂、设障等

影响河道正常行洪的现象较多。因此 , 舂陵河系、

西河系、白水等河流的清障工作 , 必须按照分级管

理、分级负责和“谁设障、谁清除 ”的原则彻底清

除。同时 , 全县范围内的大小河流都要进行划界定

线 , 明确河道管理范围和权属 , 严格执行水法和河

道管理条例等水法规 , 采取有效措施和手段 , 建立

河道管理与清障责任制 , 限期完成清障任务 , 保障

行洪畅通。

(责任编辑 　陈海燕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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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者 (供水者 )与用水者之间就必须有相互选择

的机会 : 用水者可以按成本最小化的原则自主选择

不同的水利工程来取水 , 工程经营者也可以按收益

最大化的原则向不同的用水者供水。要做到这一

点 , 适度的重复建设是必要的。

414　农村小型工程建管协会的组建是农村小型水

利产业化不断深入的结果

　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小型水利

产业化的不断深入 , 会有更多的人们从其他行业中

分离出来专职从事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 ,

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。这一群体需要不断调

整内部关系 , 规范自身行为 , 避免恶性竞争 , 同时

需要协调与用水者之间的关系 , 于是农村小型工程

建管协会将应运而生。该协会是由农村小型工程投

资者和经营者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的民间社团组

织 , 它在工程建设中作为项目法人 , 能够使投资、

建设、经营和还贷有机地统一起来 , 从而为在农村

小型工程建设中真正落实“三制 ”奠定基础。

415　政府有效监管是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顺利进

行的重要保证

　　对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管体制的改革 , 人们

往往提到“放开建设权 , 搞活经营权 ”, 但这并不

意味着可以随意乱建和违法经营。农村小型水利工

程 , 特别是塘坝、小型水库等较大工程 , 与防洪关

系密切 , 一旦发生事故将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

损失 , 因此政府监管是十分必要的。县级水行政主

管部门等有关部门要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与

经营管理实行有效监管 , 工程选址、建设规模必须

符合区域总体规划 , 满足防洪要求 , 建设中要落实

“三制 ”, 质量要有保证 , 经营管理要按法律和规

范要求进行。只有这样 , 农村小型水利产业化才能

顺利进行并不断深化 , 而不致于半途而废。

(责任编辑 　陈海燕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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